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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黄山市歙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安徽铭洽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合

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具备对“黄山市歙县“黄宾虹故里”文旅

服务能力提升工程项目”的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行出具相

关法律意见书的资格。本所以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就“黄山市歙县

“黄宾虹故里”文旅服务能力提升工程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

项债券发行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引 言

一、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发行人/省政府 指 安徽省人民政府

项目单位 指 黄山市歙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本所 指 安徽铭洽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指本所房超、张成飞律师

申报项目/本项目 指 黄山市歙县“黄宾虹故里”文旅服务能力提升工程项目

《实施方案》 指
《黄山市歙县“黄宾虹故里”文旅服务能力提升工程项目

实施方案》

《财务评价报告》 指

《黄山市歙县“黄宾虹故里”文旅服务能力提升工程项目

非标专项债券融资与自求平衡财务

评价报告》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意见》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文】

《暂行办法》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

《发行工作意见》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18）61 号】

《试点通知》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

《预算管理办法》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6）155 号文】

《风险预案通知》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

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文】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二、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法律意见书是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出具报告。

（二）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

的有关文件和资料，并据此出具报告；但对于会计、资产评估等专业

事项，本法律意见书只作引用而不进行核查且不发表法律意见；本所

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于有关报表、数据、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

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

的真实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

备核查和作出判断的合法资格。

（三）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对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

行了核查验证。合理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及重大遗漏。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为本次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

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其他人的利益或其他目的而使用，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债券发行的必备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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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项目单位和发行单位的主体信息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债券发行的项目单位为黄山市歙县文化

旅游体育局，根据其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显示，其基本信息如下：

1.项目单位机构名称：黄山市歙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0215606522264

机构性质：机关

机构地址：黄山市歙县徽城镇百花路 102 号

负责人：吴炯

2.发行单位名称：安徽省人民政府。

本所律师认为：黄山市歙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作为依法设立的机

关，具备作为本次项目单位的主体资格；安徽省人民政府作为依法设

立的行政机关，具备发行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资格。

二、申报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申报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位于歙县郑村镇范围内，涉及郑村、

潭渡村、棠樾村、稠墅村等区域，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宾虹故居”保

护工程和“宾虹故里”旅游能力提升工程等内容。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36个月，2023 年 7月至

2023 年 12 月为项目前期准备阶段，2023 年 12 月至 2026 年 3 月为施

工、设备购置、安装阶段，2026 年 4 月至 2026 年 6月为竣工验收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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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为政府投资项目，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28033.71 万元，其中拟申请专项债券 17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60.64%，其余 11033.71 万元为财政预算安排资金投入

（二）申报项目的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本项目的实施：（1）本项目符合《“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将符合条件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纳入地方政府债券支持范围；

（2）有助于安徽省明确将文化旅游纳入专项债支持范畴，深化文旅

融合彰显徽风皖韵，加快建设高品质旅游强省；（3）有助于黄山市

发挥文化资源带动作用，为旅游业全面振兴注入新动力，打造文旅振

兴新典范；（4）有助于歙县拓展古徽州文化底蕴，强化省级历史古

建保护，牢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片；（5）有助于保护歙县徽

文化发展历史见证地，传承“黄宾虹故里”新安画派发展；（6）有

助于改善歙西人文环境，助力“古徽州文化旅游集聚区”发展。

因此，本项目的实施具有很强的公益性。

2.收益性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的经营收入主要包括门票收入、文化

讲解收入、配套服务用房租赁收入、停车收入及广告收入等。

（1）门票收入，包括黄宾虹故居门票收入及鲍家花园（含棠樾

牌坊群）门票收入。根据《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运营期内，年均

门票收入为 948.46 万元，门票收入共计 18969.10 万元。

（2）文化讲解收入，包括人工讲解收入及机器讲解收入。根据

《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运营期内，年均文化讲解收入为 26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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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文化讲解收入合计 5290.73 万元。

（3）配套服务用房租赁收入。根据《实施方案》，项目将建设

“宾虹故居”保护工程艺术文创中心、后勤服务区、古建修缮工程、

古民居保护工程、配套服务用房、游客服务用房提升等建筑工程，可

对外出租，出租面积 24544.29 平方米。根据《财务评价报告》，运

营期内，年均配套服务用房租赁收入 936.46 万元，配套服务用房租

赁收入共计 18729.26 万元。

（4）停车收入，包括小车位停车收入及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收入。

根据《财务评价报告》，项目运营期内，年均停车收入 435.58 万元，

停车收入共计 8711.70 万元

（5）广告收入，包括 LED 电子屏广告收入和其他广告收入（停

车场出入口闸机广告、充电桩广告等）。根据《财务评价报告》，项

目运营期 20 年内，广告年均收入为 28.05 万元，广告收入总计为

561.01 万元。

综上所述，项目运营期内，年均经营收入 2578.75 万元，经营收

入总计为 52261.79 万元。

因此，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

（三）申报项目的审批情况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

已经取得的主要审批文件如下：

（1）项目立项批复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取得项目立项批复，文号为：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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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2023〕431 号，项目代码为：2308-341021-04-01-198830。

（2）项目节能承诺备案表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完成项目节能承诺备案表。

（3）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案表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9 月在中共歙县县委政法委员会进行项目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备案，社会稳定风险等级为低风险，准予实施。

（4）项目可研批复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9 月 1 日完成可研编制，并取得项目可研批

复，文号为：发改综合〔2023〕481 号。

（5）项目用地和规划预审意见函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9 月 7 日取得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

《关于对黄山市歙县“黄宾虹故里”文旅服务能力提升工程项目用地

预审和规划选址意见的函》（歙自然资函〔2023〕78 号），原则同

意本项目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并开展相关前期工作。

（6）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9 月 7 日取得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编号为：用字第 341021202300111

号。

（7）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取得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为：地字第 341021202300119 号。

（8）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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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已于2023年 9月11日取得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为：建字第 341021202300130 号，符合国

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9）环境影响登记表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完成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号为：202334102100000185；

（10）工程开工令

本项目已取得工程开工令，于 2023 年 12 月 17 日开工“宾虹故

居”保护工程（历史展览区）。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在黄山市歙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取得了

项目立项批复、项目节能承诺备案表、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备案表、

可研报告与批复、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

见书、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工程开

工令等手续。经核实，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材料具有法律效力，项目

前期准备工作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项目申报流程符合相关法律要求，

项目单位取得的资产产权在项目单位名下，资产情况清晰，项目具备

申报专项债券的合法性。

三、申报项目的融资规模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为政府投资项目，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28033.71 万元，其中拟申请专项债券 17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60.64%，其余 11033.71 万元由财政资金解决。

本次债券期限为 20 年，三年内发行，即 2024 年 1-12 月计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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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2000.00 万元（其中 2024 年 5月专项债券已发行 2000.00 万元），

2025 年 1-12 月计划发行 5000.00 万元（其中 2025 年 1 月专项债券

已发行 1500.00 万元，2025 年 3月专项债券拟发行 700.00 万元）；

2026 年 1 月-6 月计划发行 10000.00 万元。

2024 年 5 月已发行金额发行利率为 2.62%，2025 年 1 月已发行

金额发行利率为 2.01%，并按照实际发行利率测算应付利息，未发行

债券发行利率暂按 3.60%计取，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2044

年 1 月-12 月计划还款 2000.00 万元，2045 年 1 月-12 月计划还款

5000.00 万元，2046 年 1月-6 月计划还款 10000.00 万元。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和《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融

资 17000.00 万元，2024 年 5月已发行金额发行利率为 2.62%，2025

年 1月已发行金额发行利率为 2.01%，并按照实际发行利率测算应付

利息，未发行债券发行利率暂按 3.60%计取，债券期限内应还本付息

金额为 28371.00 万元。

1.项目经营收入。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的经营收入主要包

括门票收入、文化讲解收入、配套服务用房租赁收入、停车收入及广

告收入等。根据《财务评价报告》，项目运营期内，年均经营收入

2578.75 万元，经营收入总计为 52261.79 万元。

2.项目运营成本、税金及附加。

项目建成后，影响本次债券还本付息的主要支出为运营成本、税

金及附加。其中，项目运营成本包括外购燃料及动力费（水电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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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购原材料费、职工工资及福利费、修理费、管理费用、其他成本（含

营销）。根据《财务评价报告》，项目运营期内，年均经营成本 638.99

万元，经营成本共计 12779.72 万元。

此外，根据《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运营期间将产生税金及附

加预估共计 1967.86 万元。因此，在运营期内，本项目净收益为

37514.21 万元，项目可用于专项债券资金平衡的项目收益与债券本

息的覆盖率为 1.32，预计与债券相关的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

债券本金及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由此，根据《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与债券相关的项目收益能

够合理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及利息，还本付息资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

风险抵抗能力，项目收益对债券的还本付息具有较强的保障。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价报告》的分析和

论证，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融资与收益的自求平衡。

五、申报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财务评估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为本次政

府债出具《财务评价报告》，具备财务评估资质。《财务评价报告》

认为，黄山市歙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对“黄山市歙县“黄宾虹故里”文

旅服务能力提升工程项目”的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估的“黄山市歙县“黄宾虹故里”文旅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项目”，在预测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预期经营结余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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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意见书》及律师事务所资质

本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

所，现持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340000MD038147XC）。本所指派的房超律师、张成飞律师均持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二人执业证均通过了安徽省司法厅2023

年度考核备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具备为本次申报债券项目提

供相关服务的资格。

六、项目投资风险提示

1.工期延误和工程事故风险

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

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

术及管理水平等等，从国内已建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实现项目预

定的工期目标有一定的难度。项目建设期每年的利息额较大，如果工

期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造成

还本付息压力。

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管

理不善引起的，施工中发生事故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和损失，事故会

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资增加等，应当在工程事故防范上引起

足够的重视。

2.利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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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

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

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

衡。

3.投资测算及收入测算不准确

测算本身带有对未来现金收支的预估性，不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的

投资情况；如果测算依据的预估数据本身存在偏差，项目建成后投入

运营产生的实际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将会影响收支平衡预测结果。

4.资金管理不规范风险

本次专项债券发行采用每半年计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方式还

款。如果资金管理不规范，业主方将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收回的资

金用于优先偿还其他债权人，则会增加本次专项债券的还款风险。

七、综合性意见

根据国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8]161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结合

本所律师核查的事实，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1.本项目的项目单位为黄山市歙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为合法设立

的机关，具备成为本次项目单位的主体资格；安徽省人民政府作为行

政机关法人，具备成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发行单位的主体资格。

2.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将符合条

件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纳入地方政府债券支持范围；有助于安徽

省明确将文化旅游纳入专项债支持范畴，深化文旅融合彰显徽风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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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加快建设高品质旅游强省；有助于黄山市发挥文化资源带动作用，

为旅游业全面振兴注入新动力，打造文旅振兴新典范；有助于歙县拓

展古徽州文化底蕴，强化省级历史古建保护，牢固“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名片；有助于保护歙县徽文化发展历史见证地，传承“黄宾虹故

里”新安画派发展；有助于改善歙西人文环境，助力“古徽州文化旅

游集聚区”发展。

据此，本项目的实施具有很强的公益性。

3.本项目已在黄山市歙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取得了项目立项批

复、项目节能承诺备案表、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项目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可研报告与批复、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备案表、

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工程开工令、项目

不动产权证等手续，项目具备申报专项债券的合法性。

4.根据《财务评价报告》披露，本次债券发行具有偿还计划和稳

定的资金偿还来源，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5.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咨询公司具备经营资质，会计师事

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6.本次申报项目尚待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债

券发行相关手续。

（本页以下无正文）










	铭洽所法律意见书（2024）第32号
	目录
	一、项目单位、实施单位和发行单位主体信息∙∙∙∙∙∙∙∙∙∙∙∙∙∙1
	二、申报项目的基本情况∙∙∙∙∙∙∙∙∙∙∙∙∙∙∙∙∙∙∙∙∙∙∙∙∙∙∙∙∙∙∙∙∙∙∙∙∙∙∙∙∙
	三、申报项目的融资规模∙∙∙∙∙∙∙∙∙∙∙∙∙∙∙∙∙∙∙∙∙∙∙∙∙∙∙∙∙∙∙∙∙∙∙∙∙∙∙∙∙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五、申报文件和中介机构∙∙∙∙∙∙∙∙∙∙∙∙∙∙∙∙∙∙∙∙∙∙∙∙∙∙∙∙∙∙∙∙∙∙∙∙∙∙∙∙∙
	六、项目投资风险提示∙∙∙∙∙∙∙∙∙∙∙∙∙∙∙∙∙∙∙∙∙∙∙∙∙∙∙∙∙∙∙∙∙∙∙∙∙∙∙∙∙∙
	七、综合性意见∙∙∙∙∙∙∙∙∙∙∙∙∙∙∙∙∙∙∙∙∙∙∙∙∙∙∙∙∙∙∙∙∙∙∙∙∙∙∙∙∙∙∙∙∙
	引 言
	一、释义
	二、律师声明事项
	正文
	一、项目单位和发行单位的主体信息
	二、申报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为政府投资项目，项目总投资估算为28033.71万元，其中拟申请专项债券17
	（二）申报项目的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五、申报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财务评估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二）《法律意见书》及律师事务所资质

	六、项目投资风险提示
	1.工期延误和工程事故风险
	2.利率风险
	3.投资测算及收入测算不准确
	测算本身带有对未来现金收支的预估性，不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的投资情况；如果测算依据的预估数据本身存在偏差
	4.资金管理不规范风险
	本次专项债券发行采用每半年计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方式还款。如果资金管理不规范，业主方将本次专项债券

	七、综合性意见
	安徽铭洽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房超）
	经办律师：             
	（张成飞）
	 时间：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